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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依據教

育部 110年 3月 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號令修正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以及 110年 6月 11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48154B

號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實施要點）。 

 

二、依學生學習需求與本校特色發展條件，規劃安排本校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以達到拓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

進學生適性發展的目的。 

 

三、本校技高各年級每週規劃 1節彈性學習時間。相關規劃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技高一年級、技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

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合辦。 

(二)技高三年級彈性學習時間：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由學生依其興趣

及意願選課，由教務處主辦。 

(三)選手培訓：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

容，實施培訓指導；由教師向教務處申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

他證明文件）核准後實施。 

(四)自主學習：本校專業群科學生依本實施要點與「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申

請自主學習。 

 

四、本校綜高二、三年級每週規劃 3 節彈性學習時間；綜高一年級每週規劃 2 節彈性學習時

間。相關規劃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綜高一年級彈性學習時間： 

1. 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合辦。 

2. 為試探學生未來進路之需求，以參訪鄰近大學與科技大學之科系及系所學群介紹

與體驗為規劃主軸，由教務處主辦。 

3. 安排自主學習先備課程，由教務處與圖書館合辦。 

(二)綜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 

1. 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合辦。 

2. 學生依「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申請自主學習，以 1節為原則。 

(三)綜高三年級彈性學習時間： 

1. 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參照普通型高中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安

排配搭，由教務處主辦。 

2. 學生依「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申請自主學習，最多 1節為限。 



(四)選手培訓：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

容，實施培訓指導；由教師向教務處申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

他證明文件）核准後實施。 

 

五、本校服務群綜職科各年級每週規劃 1節彈性學習時間。相關規劃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彈性學習時間：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

處合辦。 

 

六、本校進修部彈性學習時間之規劃，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由學生依其興

趣與意願選課，由進修部教學組主辦。 

 

七、彈性學習時間之相關規定： 

(一)出缺勤管理：學生彈性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主責，參與課程學生名單由

各教學或活動主辦處室統整交生輔組進行出缺勤管理作業，學生須依據本校「學生

出缺席考查處理辦法」辦理請假事宜。 

(二)學生彈性學習時間之場地與指導教師安排由主辦處室與教務處協商安排後，由教務

處公告。 

(三)授課及指導鐘點費： 

1. 學生自主學習：依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辦理。 

2. 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3.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1) 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者，得列計為其每

週教學節數。 

(2) 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

各該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列計教學節數；授課比例未

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 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

教師授課鐘點費。 

4. 學校特色活動： 

(1) 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2) 單元（主題）組合之全學期特色活動：依各該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

授課鐘點費。 

5. 鐘點費核對及發放：由主辦處室提行政會報確認後，教學組統一造冊支給。 

 

八、學生彈性學習時間為課綱規定各校課程計畫必要之安排，學校行政須擔負師資配排之權

責，教師有擔任授課或指導之義務。 

 

九、本實施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修正時亦同。 


